
□ 记者 王葳然

近期， 嘉定区菊园新区的“三

所联动” 调解团队里加入了一位

“老外”。 矛盾的起因是一群“汪星

人”， 一位外籍租客在菊园新区某

小区租赁了一套复式房， 跟随他入

住的还有两条大型犬和几只小型

犬。 一到了夜里， 群狗狂吠， 惹得

楼下住户林阿姨辗转难眠。

据林阿姨反映， 楼上除了会传

来狗吠声， 还有狗爪拍地、 挠地的

声响， 导致她夜里一直睡不好， 白

天也精神萎靡。

社区接到林阿姨的投诉后， 第

一时间安排人员上门了解情况。 只

见这位外籍租客租住的房屋内“狗

头攒动”， 而狗主人对相关法律尤

其是 《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 一无

所知， 所有的犬只均未办理犬证，

对居民区养犬的种类、 数量限制等

规定也毫无了解。

由于这位外籍租客不会说汉

语， 双方完全无法沟通。

于是， 社区先联系上房东， 对

此房东也表达了不满， 因为租赁合

同里明明白白写着“禁止饲养宠

物”， 这位外籍租客的行为已构成

违约。

基于涉外纠纷的特殊性， 社区

迅速启动“三所联动” 专题会议，

组建专项协调小组。

为了解决语言问题， 调解员首

先想到需要一位精通外语的人参与

调解。

“我们社区有这样的人选吗？”

得知情况后， 一位名叫迪特的“老

外” 主动找上了门。

迪特是德国人， 平时就热心社

区公益， 而且中、 英、 德三门语言

说得都很流利。 “让老外来说服老

外”， “三所联动” 调解团队心中这

下有了底。

随后， 由迪特担任翻译与涉外法

治宣传员， 搭建起涉外法治沟通的桥

梁。

协调小组联合社区民警上门开展

工作， 通过迪特的细致翻译， 向外籍

租客宣传和解读了《上海市养犬管理

条例》， 尤其是其中“一户一犬” 的

核心规定。 调解员还告知养犬必须办

理犬证、 佩戴犬绳、 定期接种疫苗等

要求， 同时结合《民法典》 的相关规

定， 说明其养犬行为已构成对相邻权

的侵害， 并且违反了租赁合同中禁止

饲养宠物的条款。

在多方联合调解下， 外籍租客表

示了解了本市的养犬规定， 夜里会将

犬只移至复式房屋的二楼， 减少对楼

下住户的影响， 同时承诺一周内为众

多小狗寻找其他饲养人， 只保留一只

狗。

虽然调解当天取得了不错的效

果， 但社区通过持续地跟进了解， 得

知这位外籍租客的承诺迟迟未见落

实。

为此， 调解团队不得不再次介

入， 重点做房东的工作， 提示房东这

位外籍租客违反租赁合同的约定。 中

介公司也积极介入， 多方齐抓共管，

这位外籍租客最终同意与房东提前终

止租赁合同并自行搬离。

菊园新区依托“三所联动” 工作

机制， 通过搭建多语言法治沟通桥

梁、 精准适用国内法律法规， 化解因

外籍租客违规养犬引发的邻里矛盾，

既维护了辖区居民的合法权益， 又以

法治化和人性化的方式保障外籍人士

的知情权， 彰显了涉外社区治理的法

治温度与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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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和睦是社区和谐的基石， 近日， 奉贤区金

汇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秉持“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的调解理念， 通过追本溯源、 明确权属， 成功化解

了一起持续两年的公共弄堂归属纠纷， 让一对四十

年的老邻居握手言和， 重拾邻里情谊。

□ 记者 章炜

为争一条弄堂

两位阿婆反目

王阿婆与张阿婆两家同住奉贤

区的一个村子， 是有着四十余年交

情的老邻居， 以往邻里关系一直十

分融洽。

2024 年， 两家先后修缮自家

房屋， 对两宅之间一条 1 米宽的公

共弄堂的权属、 使用及界址产生了

分歧。

争议发生后， 张阿婆“先下手

为强”， 在弄堂处安装了一扇铁门，

禁止他人通行， 这一行为彻底点燃

了王阿婆的怒火。

此后， 两家多次自行沟通协

商， 但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矛盾逐

渐升级：

从日常口角争执， 到相互阻挠

对方房屋的施工， 冲突愈演愈烈，

甚至多次报警求助。 不仅严重影响

了两家人的正常生活， 也对社区和

谐造成了不良影响。

2026 年 2 月， 身心俱疲的两

位阿婆共同向金汇镇人民调解委员

会提出调解申请， 希望能借助外

力， 彻底解决这起纠纷。

受理调解申请后， 奉贤区金汇

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迅速启动调解程

序， 将化解矛盾、 修复邻里关系作

为核心目标， 有条不紊推进各项工

作。

通过调查走访

明确弄堂权属

调解员汤燕第一时间赶赴争议

现场， 对 1 米宽的弄堂进行精准测

量， 拍照固定相关证据， 并详细记

录双方房屋的现状， 为调解工作奠

定了坚实基础。

为查清事实， 调解员追本溯

源， 先后走访了当地村委会及多位

老邻居， 调取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

宅基地审批档案， 终于查明了与弄

堂权属相关的核心事实：

这处弄堂虽然是张阿婆家的老

宅基地让出的位置， 但在 1991 年

宅基地确权时， 张阿婆家房屋整体

西移， 其证载面积并未减少， 因此

该弄堂的所有权归属集体， 并非张

阿婆家的私产。

面对一见面就争执不休、 情绪

激动的两位老人， 调解员采取“背

对背” 谈心的方式， 逐一疏导双方

情绪。

在与张阿婆沟通时， 调解员耐

心倾听其“担心宅基地被霸占、 独

自生活无依靠” 的哭诉， 待阿婆情

绪平复后， 结合宅基地档案耐心释

法， 明确告知老人安装铁门影响邻

居通行的不当之处。

在与王阿婆沟通时， 调解员对

王阿婆被阻挠施工、 水管被敲坏的

气愤心情表示了理解， 但同时也提

醒她， 房屋修缮过程中也应避免过度

影响邻居。

待双方情绪趋于稳定， 调解员组

织双方面对面进行协商， 依据查明的

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精准释法， 向双

方解读《民法典》 中关于相邻关系的

条款， 明确不动产相邻权利人应本着

有利生产、 方便生活、 团结互助、 公

平合理的原则处理邻里关系， 弄堂的

使用需满足双方通风、 采光、 通行等

基本需求， 任何一方不得损害对方合

法权益。

同时， 调解员结合类似案件的判

决， 向双方阐明诉讼的风险与成本，

引导双方理性看待争议， 并穿插“六

尺巷” 的典故动情地劝说： “两家做

了四十年邻居， 这份情谊比三尺弄堂

更珍贵， 双方各让一步， 路宽心更

宽！”

一方赔礼道歉

两家握手言和

经过两轮耐心细致的调解， 调解

员既讲清了法理底线， 又融入了邻里

温情， 彻底解开了双方的心结。 张阿

婆主动认识到自身错误， 坦言： “幸

好调解员帮忙还原了事情真相， 我之

前一直以为弄堂是自家的， 现在知道

错了， 回去就立即拆除铁门， 对于敲

坏王阿婆家水管的事， 我愿意郑重赔

礼道歉！”

王阿婆也放下了心中的芥蒂， 感

慨道： “我们是四十几年的老邻居

了， 抬头不见低头见， 我接受道歉，

希望以后两家人能重新和睦相处。”

最终， 在调解员的见证下， 双方

达成一致意见， 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明确了弄堂的使用规则， 同时承诺今

后互让互谅、 友好相处， 四十余年的

邻里情谊得以延续， 两家人握手言

和， 彻底化解了矛盾。

这起长达两年、 险些酿成肢体冲

突的邻里纠纷， 在调委会的及时参与

下圆满化解， 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

生动范本。

农村的地界纠纷多涉及历史遗留

问题， 调解时必须进行实地勘查和走

访取证， 这样才能以客观事实说服双

方， 确保公平公正。

基层邻里矛盾宜疏不宜堵， 在依

法调解的同时， 应当注重乡情民意，

以柔性方式化解对立， 真正实现案

结、 事了与人和。

一纸协议， 拆掉的是铁门， 修复

的是人心。 调解员的及时介入不仅化

解了地界之争， 更让四十载邻里情谊

得以延续。


